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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发〔2023〕18 号

中共东里镇委    东里镇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耿国兴等 12 名同志职务的决定

各共同体党委、各镇直部门、各村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耿国兴同志任凤驿源泉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
马  悦同志任凤驿源泉共同体党委副书记；

耿国路同志任绿动力产业园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
张东斌同志任绿动力产业园共同体党委副书记；

徐光平同志任凤驿小镇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
程  艳同志任凤驿小镇共同体党委副书记；

史新蕾同志任盛泉花开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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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 娜同志任盛泉花开共同体党委副书记；

何传增同志任紫荆花开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
王春红同志任紫荆花开共同体党委副书记；

齐  鹏同志任凤驿北园共同体党委专职副书记；

翟玉玲同志任凤驿北园共同体党委副书记。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里镇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里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6 日   


